附件１
阿鲁科尔沁旗XXX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确认书
	部门名称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市基础事项数
	　
	增加事项数
	　
	减少事项数
	　
	最终确认事项数
	　

	增加事项名称
	　

	减少事项名称
	　

	最终确认事项名称
	　

	需要说明的特殊情况
	　

	汇总日期
	　
	填报人签字
	　
	部门领导确认
	　


附件２
阿旗XXXX局调整政务服务基础事项清单情况表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子项名称
	调整建议
	调整理由

	1
	　
	　
	　
	　

	2
	　
	　
	　
	　

	3
	　
	　
	　
	　

	4
	　
	　
	　
	　

	5
	　
	　
	　
	　

	6
	　
	　
	　
	　

	7
	　
	　
	　
	　

	8
	　
	　
	　
	　

	9
	　
	　
	　
	　

	10
	　
	　
	　
	　

	...
	　
	　
	　
	　


附件３
阿鲁科尔沁旗XXX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样表）
	序号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子项
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及追责依据
	权限划分
	基本
程序
	服务指南

	1
	暂时不填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7月1日起施行）（７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省级或其授权的下一级人民政府。        
	赤峰市司法局
	1.受理责任：①公示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的条件以及申请应提交的材料；旗县区司法局审验无误后，签署“与原件核对无误”意见并盖章。接受旗县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报送的申请及审查意见。
2.审查责任：①自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②《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申请执业登记表》及两寸免冠照片五张；申请人毕业证复印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律师资格证、公证员资格证、法律职业资格证、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职业资格证；具有大专学历人员需提供从事法学教研、国家机关专职从事法制工作、从事审判、检察、司法行政业务工作或者从事企业法律顾问满5年的书面证明；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申请人实习合格证明；.基层法律服务所同意聘用申请人的证明；培训合格证明；身体健康证明等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③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①市司法局对审核后的申请，作出是否准予执业的决定。准予执业或变更执业机构的，向申请人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书；不准予执业的，向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掌握队伍建和执业情况，制定规范、开展考核，依法处罚违法行为。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执业的和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书的撤销准予执业的决定，并注销被准予执业人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书：
5.颁发执业证责任：按规定颁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责任。
	1.《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 2000年3月30日司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2000年3月31日施行）第六十条上级司法行政机关认为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在资格审核、执业登记管理、执业证年度注册和行政处罚工作中有错误或者不当的，应当及时责令其纠正；对司法行政机关不履行管理职责或者非法干涉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职责分工
  赤峰市司法局负责本部门本行政区域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工作。
相关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7月1日起施行）（７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核准 省级或其授权的下一级人民政府。


	受理→审查→决定→事后监管→颁发执业证
	可以在政务中心网站查找   
1.受理机构：
2：服务窗口：
3.申请条件：
4.申报材料：
5.办理流程：
6.办结时限（法定时限：承诺时限：)
7.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
8.办结结果：
9.咨询电话：
10.申请人的权利与义务：               




